
周口市川汇区 2025 年公平竞争审查政策措施
交叉互查抽查工作方案

区直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决策部署，

优化区域营商环境，破除行政性垄断和区域市场壁垒，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等相关

规定，结合川汇区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一）推动制度落实：通过交叉互查和抽查，压实各部门公

平竞争审查主体责任，确保政策措施制定程序规范、内容合法。

（二）清理隐性壁垒：重点排查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措

施，纠正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三）提升审查能力：通过跨部门协作和案例研讨，提升审

查人员业务水平，完善审查机制。

二、检查范围

（一）对象：区直各部门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期间制定的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下列文件：

1、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

2、招标文件、合作协议；

3、其他涉及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等领域的政策

措施。

（二 ）内容：

1、是否落实公平竞争审查程序；

2、是否存在设置不合理市场准入条件、歧视性补贴、强制

指定交易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

3、对既往问题整改情况“回头看”。

三、工作步骤

（一）准备阶段（2025 年 6 月 1 日-6 月 10 日）

1、成立工作组：由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川汇分局牵头，

联合区司法局、区发展改革委、区商务局等部门成立专项工作组，

负责统筹协调。

2、制定清单：各部门梳理需检查的政策措施清单，报送至

工作组备案。

3、培训动员：组织审查人员开展专题培训，明确检查标准

和流程。

（二）交叉互查阶段（2025 年 6 月 10 日-6 月 25 日）

1、分组互查：将各部门划分为 3 个互查小组，采取“A 查 B、

B 查 C、C 查 A”模式，重点检查文件合法性、审查程序合规性。

2、问题反馈：各小组形成问题清单，提出整改建议，经工



作组审核后反馈至被查单位。

（三）重点抽查阶段（2025 年 6 月 25 日-6 月 30 日）

随机抽查：工作组按 20%比例抽取各部门文件进行复核，重

点核查交叉互查中问题较少的单位。

（四）总结整改阶段（2025 年 7 月 1 日-7 月 31 日）

1、通报结果：形成全区交叉互查及抽查报告，公开典型案

例。

2、督促整改：要求问题单位限期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对

拒不整改的提请区纪委监委问责。

3、完善机制：总结工作经验，优化审查流程，建立动态评

估机制。

四、结果应用

1、纳入考核：检查结果作为各部门年度营商环境考核的重

要依据。

2、公开通报：通过区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示典型案例及

整改情况。

3、政策调整：对确需保留的例外政策，需经区政府常务会

议审议并报市级备案。

五、工作要求

1、提高政治站位：各部门需高度重视，严禁敷衍塞责、隐

瞒问题。

2、强化协作配合：跨部门数据共享，确保检查全覆盖、无

死角。



3、严守纪律：检查过程中不得干预被查单位正常工作，严

禁泄露未公开信息。

附件：1、公平竞争审查交叉互查评分表

2、问题整改台账(交办单)

周口市川汇区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5 年 5 月 20 日



附件 1：

川汇区 2025 年公平竞争审查交叉互查抽查评分表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扣分依据（具体问题）

制度健全性

（20 分）

1. 是否建立内部审查机制（5 分）

2. 是否配备专职审查人员（5 分）

3. 是否制定年度审查计划（10 分）

20

文件合规性

（40 分）

1. 是否存在市场准入壁垒（10 分）

2. 是否存在歧视性政策（10 分）

3. 是否落实“综合查一次”要求

（10 分）

4. 是否标注审查文号（10 分）

40

整改实效性

（25 分）

1. 是否按期完成整改（10 分）

2. 整改措施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10 分）

3. 是否建立长效机制（5 分）

25

企业满意度

（15 分）

1. 随机抽查 10 家企业，满意度≥

90%（15 分）、80%-89%（10 分）

70%-79%（5 分）、＜70%（0 分）

15

加分情形 加分值

创新审查机制（如 AI 辅助审查） +3 分

典型案例被省级以上推广 +5 分

主动清理 2019 年前存量政策 +2 分

总分区间 等级 后续措施

90-100 分 优秀 通报表扬，优先推荐评优

80-89 分 合格 限期完善审查流程

70-79 分 基本合格 约谈分管领导，开展专项督导

＜70 分 不合格 全区通报批评，取消年度评优资格

说明：
1、扣分依据：需具体列明问题文件名称、条款及违反标准；附整改报告、企业

满意度调查原始记录；总分 100 分，80 分以上为合格。

2、签字确认：评分组全体成员及被查单位负责人签字。



附件 2：

川汇区公平竞争审查交叉互查问题整改台账(交办单):空表

问题编号 问题类别 涉及文件/事项 具体问题描述 整改要求 责任单位 交叉互查组别 整改时限
当 前 进 度

（截至 X 月 XX 日）
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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